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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管理事项 牵头部门 涉及部门 备注

1 对民族成份变更的管理 区民宗局 区公安分局

2 对宗教活动场所的监管 区民宗局 区公安分局、区消防大队



裕华区民族宗教事务局职责边界清单

序号 管理事项 涉及部门 职责分工 相关依据 备注

1
对民族成份变更

的管理

区民宗局
负责民族成份变更的
审核

1、国家民委公安部《中国公
民民族成份登记管理办法》
2、省民委、省公安厅《关于
进一步做好民族成份登记管理
工作的通知》（冀民委
[2018]3号）

区公安分局
负责民族成份变更的
审批

2
对宗教活动场所

的监管

区民宗局
负责督促指导宗教活
动场所建立健全管理
制度

1、国务院《宗教事务条例》
2、《河北省宗教事务条例》
3、国家宗教局《宗教活动场
所设立审批登记办法》

区公安分局
负责对场所治安管理
情况进行指导监督、
检查

区消防大队
　负责对场所消防安
全管理情况进行指导
、监督、检查


